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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阅悉。 同意你们拟订的“机动车管理办法”，并由你部

公布，由各地交通和公安部门共同贯彻执行。至于驾驶员考

试、车辆检验的标准和要求，车辆号牌、行车执照等式样，

可由你部自行制定。 附：机动车管理办法 国务院 一九六０年

一月十日 机动车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加强对机动

车及其驾驶员的监督管理，保障行车安全，充分发挥运输效

能，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有机动车的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人民公社、个人与机动车驾驶员、驾驶学校（训练

班）、保养修理单位等，必须遵守本办法。 军用车辆的检验

、核发牌照、保养修理和驾驶员的考试、核发执照、培训等

工作的监督管理，均由军车主管部门自行规定办理。第三条 

按照本办法领取的机动车号牌、行车执照或驾驶员执照，全

国有效。第四条 有机动车的部门、个人及驾驶员按照本办法

申请办理各项业务手续时，应向车辆管理机关缴纳规定的手

续费及有关牌照书表等工本费。第五条 本办法由各地交通和

公安部门贯彻执行。第二章 车 辆 管 理 第一节 车辆的分类、

检验与核发牌照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的机动车分类如下： ⒈大

型汽车： 载重量二吨与二吨以上的各种汽车； ⒉小型汽车： 

载重量二吨以下的各种汽车； ⒊二轮机动车 （包括机器脚踏

车及其他安装机器行驶的二轮车）； ⒋三轮机动车（包括三

轮汽车、侧三轮机器脚踏车、后三轮机器脚踏车及其他安装



机器行驶的三轮车）； ⒌拖拉机（包括轮式与履带式）。第

七条 有机动车的部门、个人申请领用号牌和行车执照时，应

填写“机动车检验异动登记表”，送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审查

。车辆管理机关检验车辆（新车可酌免检验）认为合格后，

发给号牌和行车执照。第八条 车辆检验的主要项目： ⒈车体

丈量：包括全车长度、宽度、高度、驾驶座位长度、车厢面

积、栏板高度以及车辆轮距、轴距等。 ⒉机件检验：包括发

动机、底盘、变速及传动、转向、制动、电系、车身、设备

等部分。第九条 车辆载重、拖挂标准与乘载人数，在统一标

准制订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交通主管机关自行规定

。第十条 车辆管理机关对于领有号牌和行车执照的车辆，每

年进行一次总检验，合格后在行车执照上予以签证；也可委

托车辆所属单位自行检验，由车辆管理机关督促检查并作签

证。对于保养修理制度健全的车辆所属单位，可以结合车辆

保养修理出厂检验办理，不另办总检验。 总检验如不能在现

籍车辆管理机关办理的，可以就地办理。 车辆在使用期间，

必须经常合乎规定的技术要求，车辆管理机关可以酌情对车

辆进行临时检验。第十一条 未领正式号牌和行车执照而需临

时行驶的车辆，以及悬挂和持有外国号牌和行车执照，经我

国外交机关许可进入国境短期行驶（包括经常性入境、出境

）的车辆，均应领用“临时行驶证”。必要时车辆管理机关

可以对车辆进行临时检验。第十二条 车辆制造厂、修理厂或

者因车辆买卖需要试车时，应领用试车号牌。第十三条 领有

正式号牌和行车执照的车辆，如出国不再返回、转为军用或

报废时，应将原领号牌和行车执照向现籍或当地车辆管理机

关缴销。非现籍办理的，由经办机关通知现籍车辆管理机关



予以注销。 第二节 补发、换发牌照和异动登记第十四条 机动

车的号牌或行车执照如有遗失或损坏时，应向现籍车辆管理

机关申请补发或换发。车辆管理机关审查后发给与原号码相

同的新号牌或新行车执照。在新号牌或新行车执照核发前，

可先发给“临时行驶证”或其他证明。 如不能在现籍车辆管

理机关办理补发、换发手续的，可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设请

发给“临时行驶证” 或其他证明， 再向现籍车辆管理机关申

请补发或换发新号牌或新行车执照。第十五条 领有正式号牌

和行车执照的车辆，发生下列异动时，应由所有人或车辆所

属单位及时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登记： ⒈转籍：车辆由

甲省（自治区、直辖市）迁移至乙省（自治区、直辖市）时

； ⒉变更：初次检验的登记项目内容有变更时。 以上登记，

如非现籍车辆管理机关办理的，经办机关应通知现籍车辆管

理机关。第十六条 车辆转籍登记后，原籍车辆管理机关应将

车辆的全部存案材料及时移交新籍车辆管理机关，由新籍车

辆管理机关另发号牌和行车执照。第三章 驾驶员管理 第一节 

机动车驾驶员的分类、考试与核发执照第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

员分类如下： ⒈职业驾驶员：以驾驶机动车为职业的； ⒉非

职业驾驶员：不以驾驶机动车为职业的； ⒊实习职业驾驶员

：实习驾驶机动车的职业驾驶员； ⒋学习驾驶员：学习驾驶

机动车的。第十八条 年满十八周岁，具备机动车驾驶员的身

体条件，懂得交通规则，愿意学习驾驶机动车的，经驾驶员

培训单位（驾驶学校、训练班等）或有驾驶执照并有一定经

验的教练人证明，可填写“机动车驾驶员考试异动登记表”

向车辆管理机关请领学习驾驶证。第十九条 持有学习驾驶证

，经培训单位或教练人同意；或者年满十八周岁，具备机动



车驾驶员的身体条件，懂得交通规则，并且足以证明具有驾

驶机动车技能的，都可以向车辆管理机关请领驾驶执照。经

初次考试合格后，由车辆管理机关发给实习职业驾驶员执照

或非职业驾驶员执照，并在执照上签注准驾车类。第二十条 

实习职业驾驶员安全驾驶车辆半年以上并有一定经验的，由

车辆所属单位提出意见，经车辆管理机关核准后，可以换发

职业驾驶员执照。第二十一条 驾驶员的身体条件： ⒈身长：

驾驶大型汽车的，须一百五十五厘米以上； ⒉视力：两眼各

为零点七以上或经矫正（如戴眼镜）后达到这个标准的； ⒊

辨色力：没有赤绿色盲或全色盲； ⒋听力：左、右耳距音仪

五十厘米都能辨清声音的方向； ⒌无精神病及足以妨碍驾驶

机动车的其他疾病或身体缺陷。第二十二条 实习职业驾驶员

，非职业驾驶员初次考试项目： ⒈学科：口试或笔试交通规

则以及报考车类的机械常识； ⒉术科：报考车类的驾驶操作

。 初次考试不及格的，可准予补考。 补考科目、 次数与间隔

期限，由车辆管理机关决定。第二十三条 已向车辆管理机关

登记的驾驶员培训单位的学员，结业考试及格，经车辆管理

机关审核同意后，或者经车辆管理机关会同考试及格的，可

发给实习职业驾驶员执照或非职业驾驶员执照。第二十四条 

已有驾驶执照的、 受扣留驾驶执照处分的、 被判处徒刑或被

剥夺政治权利的，都不得报考机动车驾驶员。第二十五条 驾

驶在执照上签注的准驾车类以外的车辆，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 ⒈汽车、二轮及三轮机器脚踏车、拖拉机三种类型车辆的

驾驶员不得互换驾驶车类。需要增加驾驶车类时，应经考试

驾驶操作与机械常识合格。 ⒉有准驾大型汽车记录的，可驾

驶小型汽车；有准驾小型汽车记录的，需要增加驾驶大型汽



车时，应经考试驾驶操作合格； ⒊有准驾驶二、三轮机器脚

踏车记录的，可分别驾驶二、三轮轻便机动车（包括由人力

三轮车或二轮脚踏车改装的）； 有准驾轻便机动车记录的， 

需要增加驾驶机器脚踏车时，应经考试驾驶操作与机械常识

合格； ⒋有方向盘的三轮汽车和小型汽车的驾驶员，可以互

换驾驶车类；手把式转向的三轮汽车和三轮机器脚踏车的驾

驶员，可以互换驾驶车类。第二十六条 已领有执照的驾驶员

，每年应由车辆管理机关进行一次审验，审验项目如下： ⒈

核对执照上的各项记录和照片是否与现况相符，有无漏办车

验及其他登记的情况； ⒉审查驾驶员的身体有无妨碍驾驶工

作的情况，持有职业驾驶员执照的是否尚任驾驶员，持有实

习职业驾驶员执照或非职业驾驶员执照的是否经常开车，以

及驾驶技术情况； ⒊考核安全与违章肇事情况，有无未处理

的违章肇事事件。 审验合格的，由车辆管理机关在驾驶执照

上签证；不合格的，予以复试或注销执照。 审验工作也可委

托车辆所属单位负责进行，由车辆管理机关督促检查，并作

签证。 驾驶员不能如期回现籍车辆管理机关办理审验的，可

在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第二十七条 驾驶员因故不能如期

办理审验的，应事先向车辆管理机关申请延期办理。未申请

延期办理而不参加审验的，车辆管理机关除通知其补办审验

外，并可酌情给予批评教育或处分。连续两次不办理审验又

未申请延期办理的，应注销执照。第二十八条 驾驶员有下列

情况之一的，应进行部分或全部科目的复试： ⒈因行车责任

事故受扣留驾驶执照处分的，期满后由当地车辆管理机关酌

情复试交通规则及驾驶操作； ⒉审验驾驶执照或行车检查时

，发现驾驶员的驾驶技术有疑问或脱离驾驶工作时间较长的



，由车辆管理机关酌情复试学科及术科。 经复试合格后，准

予继续驾驶；不合格的，缴存执照，等再次复试合格后，才

准恢复驾驶。第二十九条 受复试的驾驶员，其驾驶执照有准

驾数种车类记录的，应按同类型中的最高车类复试。驾驶员

也可任择一种车类复试，但合格后应注销同类型中高于复试

车类的准驾记录。第三十条 领有实习职业驾驶员执照或职业

驾驶员执照的，可申请调换非职业驾驶员执照。领有非职业

驾驶员执照的，可申请调换实习职业驾驶员执照；其连续安

全驾驶车辆一年以上并有一定经验的， 或者原系由职业驾驶

员执照换领的， 可申请调换职业驾驶员执照。 第二节 补发、

换发驾驶执照和异动登记第三十一条 驾驶执照如有遗失、损

坏或记录填满时，应向现籍车辆管理机关申请补发或换发， 

现籍车辆管理机关审查后发给与原字号相同的新驾驶执照。 

在新驾驶执照核发前，可先发给待理证。 如不能在现籍车辆

管理机关办理补发、换发手续的，可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申

请发给待理证，再向现籍车辆管理机关申请补发或换发新驾

驶执照。第三十二条 领有执照的驾驶员， 发生下列异动时， 

应及时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登记： ⒈转籍：驾驶员的户

口由甲省（自治区、直辖市）转至乙省（自治区、直辖市）

时； ⒉变更：驾驶员在现籍地区内变动住址、调换服务单位

时，或者出国、回国时。 以上登记，如非现籍车辆管理机关

办理的，经办机关应通知现籍车辆管理机关。第三十三条 驾

驶员转籍登记后，原籍车辆管理机关应将驾驶员的全部存案

材料及时移交新籍车辆管理机关，由新籍车辆管理机关在其

原执照上另行编号。第四章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工作的监督

第三十四条 培训机动车驾驶员的驾驶学校或训练班成立时，



须向车辆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应经车辆

管理机关同意。培训工作受车辆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第三

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学校或训练班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⒈有专

用的教练车及教学用具； ⒉有保养修理作业的实习场所、作

业设备和学习驾驶的场地。第三十六条 车辆所属单位或其他

部门培养学习驾驶员及助手的工作，临时组成的驾驶员短期

培训班，以及其他有组织的培训，均应受车辆管理机关的监

督检查。第五章 对机动车保养、修理工作的监督第三十七条 

机动车的保养、修理单位（包括厂、场、队及一切有保养、

修理任务的组织）有关保证车辆装载行驶安全的保养、修理

工作，由车辆管理机关进行监督和检查。 保养、修理单位应

将所制订的车辆保养制度报送车辆管理机关备查。第三十八

条 车辆改装前，应将设计方案与改装计划报送车辆管理机关

审查。 对大修出厂的车辆，必要时车辆管理机关可以进行检

验。第六章 违 章 处 理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车辆管

理机关可以按情节进行处理： ⒈情节轻微的，给予批抨教育

； ⒉情节重大的，可以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或扣留驾驶执照

的处分；涉及治安管理与刑事问题的，应送公安、司法机关

处理。 受处分的部门、个人， 如对所受处分有不同意见时，

可提出申诉。第七章 附则第四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

通或公安主管机关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报经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后公布施行，并报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部备案。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交通部。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批准后，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公布施行。 本办法公布

后，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０日批准公布



的“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１９５０年

７月１５日公布的“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不再适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